2. 十一师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管理规定
[bookmark: _GoBack]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23〕14号）精神，为规范保障性住房配售管理，结合我师实际，制定本规定：
一、职责分工
师发改部门牵头师住建部门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开展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价格核定工作。
师住建部门根据保障性住房房源供给和需求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制定配售方案，有序组织配售。
二、配售程序
（一）房源信息公布
师住建部门按照配售方案向社会公开发布配售房源信息，包括房源地址、联系电话、规划设计方案、户型图、房屋面积、房屋单价、各户型房屋套数。
（二）配售流程
配售采取人员分类、房源分类、意愿分类方式，优先保障无住房的申请家庭，按照配售方案形成一人一房相对应的结果。配售程序为：个人申请→资格审查及公示→组织摇号→摇号结果公示→缴纳定金→现场选房→签订合同→再次摇号（如需要）
1.个人申请
申请家庭按照要求填报十一师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请表，并提供相关申请资料。
2.资格审查
按照《十一师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请审核管理规定》要求，由相关单位初审后上报至师保障性住房资格审定小组，师保障性住房资格审定小组对申请家庭资格进行审定，并对通过资格审核的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7天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3.组织摇号
住建部门组织统一公开摇号，按照不同房屋户型排出选房次序。摇号优先考虑在乌鲁木齐市范围内无自有产权住房家庭。
4.摇号结果公示
十一师住建部门对摇号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7天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5.缴纳定金
公示期无异议的家庭按通知要求及时向开发建设单位缴纳定金，逾期未缴纳者视为自动放弃选房资格。
6.现场选房
申请家庭按照摇号次序进行现场选房。申请家庭放弃选购或未在规定期限内选房的，选房资格作废，订金不予退还，按摇号顺序依次递补。
7.签订合同
申请家庭选定保障性住房后，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手续，与开发建设单位签订购房合同，缴交购房首付款或全款。贷款购房的家庭，可按规定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商业银行按揭贷款。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购房合同的视为放弃购房资格。
8.再次摇号
合同签订结束后，存在认购家庭未选到房源及存在空置房源的情况时，申请家庭可根据意愿更换选购的户型，按照本规定视情况再次进行摇号。
现场监督和公证：摇号分配采取群众代表参与、纪检部门监督、公证部门见证的方式进行。
三、其他规定
（一）申请家庭在摇号结果公示无异议后放弃选房资格、放弃选购或未在规定期限内选房的，当年不得再次申请；申请家庭选定保障性住房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购房合同的，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。
（二）保障性住房未完工前核定的价格为拟销售价格、实际销售价格由保障性住房建设公司结合竣工决算金额，由第三方进行审计确定后，对前期缴纳房款进行多退少补。
（三）申请家庭在选定房屋后15个工作日内与项目单位签订认购合同，合同中应明确标识“不得上市交易”相关条款。
（四）实施专项预售资金监管机制。保障性住房采取预售专项资金监管方式，确保购房群众资金安全。
— 1 —

